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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有关案件的基本情况
2004年9月1日，我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国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信公司”）与杨凌金坤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坤公司”）签
订了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由三方共同投资7000万元人民币从澳大利亚进口奶牛，
其中我公司投资35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900万元），国信公司投资2100万元人民
币，金坤公司以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投资折价2000万元人民币。

在项目运作过程中，金坤公司挪用了合作资金1140万元人民币，2005年3月3
日，国信公司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西安中院于2005年5月25日下达
《民事调解书》，规定：1、金坤公司应于2005年6月30日前向国信公司归还1140万
元人民币及收益，2、 三方均同意， 出售奶牛所得款项优先归还我公司所投入的
35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900万元）及收益，剩余款项归还国信公司投入的2100万
元人民币（含前面所述的1140万元人民币）及收益。 金坤公司并未履行上述生效
法律文书规定的义务。 2005年7月1日、6日，国信公司和我公司向西安中院提交了
《强制执行申请书》，目前，此案正在执行之中。

因光大银行三桥支行（以下简称三桥支行）违反承诺，申请西安中院查封冻
结了项目共管帐户中的合作资金1170万元人民币， 迫使国信公司于2004年11月
24日与三桥支行及金坤公司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协议约定三桥支行从共管帐

户中扣划500万元人民币（该500万元包含在金坤公司挪用的1140万元中）用于归
还金坤公司对其的部分欠款，并由国信公司对金坤公司所欠三桥支行的 669万元
人民币贷款余额承担执行担保责任。 2005年7月29日，国信公司向西安中院提起
诉讼， 请求法院判令三桥支行承担500万元人民币及利息的侵权连带赔偿责任，
该案目前已经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因国信公司代金坤公司、杨凌金澳畜牧业有限公司、杨凌金澳畜牧业有限公
司连云港分公司偿还其所欠山东省临沂市开元良种推广有限公司 578万元人民
币债务， 以及代金坤公司垫付圈养场工人工资等费用， 上述公司未按约偿还。
2005年8月8日，国信公司向西安中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金坤公司偿还所欠
国信公司的垫款约225万元人民币，同时判令金坤公司、金澳公司、金澳公司连云
港分公司偿还所欠国信公司的借款578万元人民币，该案目前已经受理，尚未开
庭审理。

我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案件进展情况。
二、本次公告前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无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

项，也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陕西省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于中国银行南京市城北支行与南京恒牛工贸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牛公司）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油龙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作为第二被告参加诉讼。

（一）本案当事方：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中国银行南京市城北支行诉恒牛公司、本公司、

浙江浙大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大海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二）中国银行南京市城北支行之诉讼请求为：
1、 判令恒牛公司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偿还485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及利

息，利息的计算合同期内按照约定的利率计算，逾期利率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
按季计收复直至本息还清为止；

2、判令本公司及浙大海纳对恒牛公司的还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3、本案的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由恒牛公司承担，本公司及浙大海纳承担连

带担保责任。
（三）本案事实和理由：
2004年2月6日， 中国银行南京市城北支行与恒牛公司签订了一份编号为

2003年城北字004－3号的人民币借款合同（短期），该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5000万
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04年8月6日，年利率为5.544%，并于同
日依约向恒牛公司发放贷款5000万元。 2004年8月9日恒牛公司还款150万元，于
借款合同到期日2004年8月16日没有依约归还剩余借款4850万元。 同日，中国银
行南京市城北支行与恒牛公司、本公司及浙大海纳签订《展期协议书》，并且办理
了强制执行力公证，约定原借款期限延期至2004年12月6日。展期协议到期后，恒
牛公司没有还款，并从2004年9月1日起开始拖欠利息，本公司和浙大海纳未履行
担保责任。 ”

鉴此， 中国银行南京市城北支行起诉本公司及浙大海纳对恒牛公司4850万
元贷款及相应利息的还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四）本案尚未判决，本公司将积极做好应诉工作，并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披
露相关信息。

（五）备查文件
1、人民币借款合同（短期）（编号：2003年城北字004－3号）
2、《展期协议书》
3、《起诉状》
二、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与恒牛公司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公司作为第二被告参加诉讼。
（一）本案当事方：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诉诉恒牛公司、本公司、浙大海纳、海南皇

冠假日滨海温泉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皇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之诉讼请求为：
1、判令恒牛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偿还借款本金 3000万元

人民币，利息953363.56元（截止2005年6月20日）；
2、判令本公司、浙大海纳对恒牛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判令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有权以海南皇冠出质的浙大海纳法

人股2160万股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法人股的价款优先受偿；
4、本案诉讼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费用由

被告方承担。
（三）本案事实和理由：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于 2005年3月 25日与恒牛公司签订借款合

同一份， 约定由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向恒牛公司发放贷款 3000万元
人民币， 期限自2005年3月31日至2005年10月30日。 本公司和浙大海纳分别于
2005年3月25日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由本公
司和浙大海纳两公司为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海南皇冠于2005年3月25日
签订权利质押合同，约定海南皇冠以其持有的浙大海纳2160万法人股作为质物，
为恒牛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的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鉴于借款
人恒牛公司不能按期履行还息义务，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通知借款
人（恒牛公司）、保证人（本公司和浙大海纳）、出质人（海南皇冠）提前解除借款合
同、保证合同和质押合同，要求依法履行各自义务。

（四）本案尚未判决，就此本公司将积极做好应诉工作，并将根据进展情况及
时披露相关信息。

（五）备查文件
1、借款合同（编号：00258100120050014－01）
2、《最高额保证合同》
3、《民事诉状》
特此公告

中油龙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海南华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2005年8月11日披露了2005
年中期报告，经事后核查发现部分财务数据存在错误，现更正如下：

一、2005年中期报告摘要相关更正内容（带有※标记数据为更正项目）。
（1）、2.2.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前 更正后
流动资产（元） 194 ，281 ，219.03 ※194 ，281 ，219.04 179 ，222 ，651.40 8.40 8.40
流动负债（元） 268 ，284 ，442.41 ※268 ，249 ，299.82 249 ，268 ，622.59 7.63 7.63
总资产（元） 246 ，195 ，126.52 ※246 ，195 ，126.53 231 ，463 ，236.15 6.36 6.36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
益）（元） -105 ，882 ，907.18 ※-105 ，864 ，

225.38 -102 ，022 ，438.08 -3.78 ※-3.77

每股净资产（元） -0.508 -0.508 -0.489 -3.89 -3.89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 -0.514 -0.514 -0.494 -4.05 -4.05

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前 更正后

净利润（元） -3 ，860 ，469.10 ※-3 ，841 ，787.30 280 ，882.19 280 ，882.19 -1 ，474.41 ※-1 ，467.6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元） -3 ，967 ，954.38 ※-3 ，949 ，272.58 257 ，882.19 257 ，882.19 -1638.67 ※-1 ，631.43

每股收益（元） -0.0185 ※-0.0184 0.0013 0.0013 -1 ，600.00 ※-1 ，515.38
净资产收益率（%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0.0076 ※1 ，582 ，958.34 -0.0541 ※-11 ，292 ，678.86 114.05 114.05

（2）、7.2比较式合并及母公司的利润表
利润表

编制单位：海南华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 1－6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前 更正后
一、主营业务收入 72 ，273 ，408.66 72 ，273 ，408.66 63 ，392 ，128.03
减：主营业务成本 65 ，999 ，860.99 65 ，999 ，860.99 54 ，496 ，648.17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
加

230 ，377.54 230 ，377.54 273 ，011.92

二、 主营业务利润
（亏损以 “- ” 号填
列）

6 ，043 ，170.13 6 ，043 ，170.13 8 ，622 ，467.94

加： 其他业务利润
（亏损以 “- ” 号填
列）

4 ，383.68 4 ，383.68

减： 营业费用 2 ，127 ，363.93 2 ，127 ，363.93 1 ，516 ，339.53
管理费用 4 ，734 ，628.74 4 ，734 ，628.74 2 ，364 ，312.85 3 ，170 ，657.77 3 ，170 ，657.77 671 ，111.65
财务费用 3 ，649 ，047.54 3 ，649 ，047.54 2 ，842 ，261.50 222 ，236.09 222 ，236.09 223 ，306.27
三、营业利润（亏损
以“- ”号填列） -4 ，463 ，486.40 -4 ，463 ，486.40 1 ，899 ，554.06 -3 ，392 ，893.86 -3 ，392 ，893.86 -894 ，417.92

加：投资收益（损失
以“- ”号填列） 100 ，000.00 100 ，000.00 -467 ，575.24 ※-448 ，893.44 1 ，175 ，300.11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107 ，485.28 107 ，485.28 23 ，000.00
四、利润总额（亏损
总额以“- ”号填列） -4 ，470 ，971.68 -4 ，470 ，971.68 1 ，876 ，554.06 -3 ，860 ，469.10 ※-3 ，841 ，787.30 280 ，882.19

减：所得税 498 ，453.33
减：少数股东损益 -645 ，645.17 ※-629 ，184.38 1 ，097 ，218.54
加： 未确认投资损
失（合并报表填列） 35 ，142.59 ※

五、净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3 ，860 ，469.10 ※-3 ，841 ，787.30 280 ，882.19 -3 ，860 ，469.10 ※-3 ，841 ，787.30 280 ，882.19

公司法定代表人： 王跃仁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房亚南 会计机构负责人： 涂洪标
二、2005年中期报告全文相关更正内容刊载于 http： ／ ／ WWW.sse.com.cn，请

投资者上网仔细阅读。
公司董事会对因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特此公告。

海南华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股票简称：四川美丰
股票代码：000731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川美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四川省射洪县太和镇文化路302号
通讯地址：四川省射洪县太和镇文化路302号
联系电话：0825－6980788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2005年8月18日
特 别 提 示

（一）报告人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披露
办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报告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披露办法》的规定，本持股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其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截至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提交之日，除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

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持有、控股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四）本次股份转让的标的为国家股，受让方为外资公司，本次持股变动的生效条件是股

份转让行为得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商务部的批准。
（五）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

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一、信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1、名称：四川美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四川省射洪县太和镇文化路302号
3、注册资本：人民币2亿元
4、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注册号码：510922180049
5、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
6、主要经营范围：合成氨、尿素、碳酸氰胺、磷肥、硫酸、精细化工产品；塑化制品、非金属

制品制造、销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项目投资、有关产品研发、技术转让。
7、经营期限：1996年7月5日起
8、税务登记证号：国税510922206359481地税51092220636108X
9、股东名称：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政府
10、股东情况：本公司为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政府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系国有独资有限

责任公司。
（二）公司董事及高管人员情况介绍
姓 名 国 籍 公司职务

是否取得其他国
或地区的居留权

是否在上市
公司任职

陈 平 中 国 董事长 否 常务副董事长
刘德义 中 国 董事、总经理 否 否
李加泉 中 国 董 事 否 否
孙昌平 中 国 董 事 否 否
蔡兴福 中 国 董 事 否 否
杨德霖 中 国 副总经理 否 否

（三）持有、控股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无
二、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一）美丰集团持股情况
本次股份变动前，美丰集团持有四川美丰43707420股份，占四川美丰总股本的17.79%，是

四川美丰第二大股东。 股份转让后，美丰集团仍持有四川美丰的股份19137358股，占四川美丰
总股本的7.79%，为四川美丰的第四大股东。 新宏远创投资有限公司将持有四川美丰24566570
股，股权性质为外资法人股，占四川美丰总股本的10%，为四川美丰第三大股东。

（二）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四川美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所持有的四川美丰24566570股国家股，占总股本的

10.00%，以4.8011元 ／每股的价格转让给新宏远创投资有限公司，转让价款总额117946559元人
民币。

本次股份转让付款方式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美丰集团在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开立的本次
股份转让专用帐号开通，本次股份转让获得省国资管理部门及省商务局批准并由省人民政府
转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新宏远创将本次股份转让的首期付款（本次股份转让总价款的30%，
即人民币35，375，860.8元）， 以等值外汇支付到美丰集团为本次股份转让指定的专门帐户；收
到国家国资委及商务部批准本次股份转让的文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新宏远创以等值外汇
支付到美丰集团为本次股份转让指定的专门帐户，付清本次股份转让总价款的余款。

（三）股份转让的附加条件
本次股份转让没有附加特殊条件，暂不存在补充协议，合同双方没有就股权行使存在其

他安排，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出让人仍持有四川美丰股份19137358股。
本公司不存在未清偿对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负债，也没有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的任何担保，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股份转让需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商务部的批准。
（五）本公司持有四川美丰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三、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情况
美丰集团在提交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四川美丰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四、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陈平
签注日期：2005年8月18日
五、备查文件
1、美丰集团公司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股份转让协议书。

四川美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〇五年八月十八日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股票简称：四川美丰
股票代码：000731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宏远创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英属维京群岛托托拉罗德镇威克汗克路1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9层
联系电话：010－88091769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2005年8月18日
特 别 提 示

（一）报告人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披露
办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报告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披露办法》的规定，本持股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其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截止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提交之日，除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

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持有、控制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四）本次股份转让的标的为国家股，受让方为外资公司，本次持股变动的生效条件是股

份转让行为得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商务部的批准。
（五）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

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名称：New Horizon Aspiring Investment Company Ltd
（中文名：新宏远创投资有限公司）
Romasco Place， Wickhams Cay 1， P.O.Box 3140， Road Town， Torta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中文：英属维京群岛托托拉罗德镇威克汗克路1号罗马斯科广场，邮箱3140）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注册号码：英属维京群岛公司注册机关颁发注册号码：671528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实业投资
经营期限：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无
股东名称：New Horizon Fund， L.P. （新宏远创基金）
股东情况：
New Horizon Aspiring Investment Company Ltd.（新宏远创投资有限公司 ） 是 New

Horizon Fund L.P.（新宏远创基金）专为本次收购而设立的公司，成立于2005年8月11日。 至今
未有其他经营性、投资性业务。 New Horizon Fund L.P. 系日本SBI金融控股公司与新加坡淡
马锡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的1亿美元的基金，日本SBI金融控股公司与新加坡淡
马锡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各出资5000万美元，具体情况见以下介绍。

（二）公司最终控股人图示与情况介绍
公司最终控股结构图

情况介绍
1、Temasek Holding （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私人）有限公司是新加坡最大的国有政府背景的专业性投资机构，投

资项目包括新加坡电信、新加坡航空、星展银行、新加坡地铁、新加坡港口、海皇航运、新加坡
电力、吉宝集团和莱佛士饭店等企业。

2、Softbank Investment Holdings，Inc（日本SBI金融控股公司）
日本SBI金融控股公司是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众公司。 该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

金融衍生服务项目开发、风险投资、高科技产业孵化器培育、创业板块拓展、资产管理、风险投
资资产管理、投资银行等。 公司在国内外共计投资了150多家企业，业务范围遍及网络增值服
务、电子商务、IT软件开发、住房信贷、企业并购、金融租赁、企业债务清偿、资产重组、创业板
块融、投资等诸多领域。 日本SBI金融控股公司对New Horizon Fund L.P.（新宏远创基金）出
资5000万美金。

3、MacRitchie： MacRitchie Investments Pte Ltd（麦克里奇投资私人有限公司）
麦克里奇投资基金，系新加坡淡马锡（私人）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系专门用于对外

进行实业投资和基金投资的专项子公司， 对New Horizon Fund L.P.（新宏远创基金） 出资
5000万美金。

4、New Horizon Partners （GP）（新宏远创基金普通合伙人）
作为普通合伙人职责，被有限合伙人授予权利，管理New Horizon Fund L.P.（新宏远创

基金），成立于2005年5月10日，其设立专为履行对New Horizon Fund L.P.（新宏远创基金）的
管理职责。

5、New Horizon Fund L.P. （新宏远创基金）
New Horizon Fund L.P. 系成立于 2005年 5月 10日的有限合伙人公司 ， 系收购人New

Horizon Aspiring Investment Company Ltd.（新宏远创投资公司）的发起人和唯一股东，资本
金1亿美元，主要经营方向为实业投资。

6、New Horizon Aspiring Investment Company Ltd. （新宏远创投资公司）
系New Horizon Fund L.P.（新宏远创基金） 的全资子公司， 是New Horizon Fund L.P.

（新宏远创基金）专为本次收购而设立的公司，成立于 2005年 8月 11日，至今未有其他经营业
务。

（三）公司董事及高管人员情况介绍
姓 名 国 籍 公司职务

是否取得其他国
或地区的居留权

是否在四川
美丰任职

于剑鸣 中 国 董事、总经理 美国 否
宫崎诚 日 本 董事 否 否
张 杰 中 国 总监 否 否
河田华惠 日 本 总监 美国 否

（四）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无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一） 持股情况
本次股份变动前， 新宏远创投资有限公司未直接持有四川美丰股份，股份转让后， 新宏

远创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四川美丰24，566，570股，占四川美丰总股本的 10%，股权性质为外资法
人股，为四川美丰第三大股东。 本次股份变动后，美丰集团仍持有四川美丰7.79%的股份。

（二）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四川美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受让方：New Horizon Aspiring Investment Company Ltd.
转让股份数及占四川美丰公司股份比例：24566570股占四川美丰总股本的10%
转让股份性质：国家股
转让合同签署日期：8月18日
本次股份转让付款方式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美丰集团在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开立的本次

股份转让专用帐号开通，本次股份转让获得省国资管理部门及省商务局批准并由省人民政府
转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新宏远创将本次股份转让的首期付款（本次股份转让总价款的 30%，
即人民币35，375，860.8元）， 以等值外汇支付到美丰集团为本次股份转让指定的专门帐户；收
到国家国资委及商务部批准本次股份转让的文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新宏远创以等值外汇
支付到美丰集团为本次股份转让指定的专门帐户，付清本次股份转让总价款的余款。

（三）股份转让的附加条件
本次股份转让没有附加特殊条件，暂不存在补充协议，合同双方没有就股权行使存在其

他安排，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出让人仍持有四川美丰7.79%的股份。
（四）本次股份转让需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商务部的批准。
三、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公司在提交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四川美丰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四、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于剑鸣
签注日期：2005年8月18日
五、备查文件
1、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2、股份转让协议书。

新宏远创投资有限公司
二〇〇五年八月十八日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海虹控股
股票代码：000503
信息披露义务人：云南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南屏街4号
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南屏街4号 邮政编码：650021
联系电话：0871－3151788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股份
持股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05年8月18日

特别提示
一、 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是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披露办法》）、《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15号－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二、报告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披露办法》的规定，本持股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人、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

截止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提交之日， 除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持有、控制的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

四、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受让人外，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
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或上下文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作如下解释：
信息披露义务人：指云南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出让人、云南信托：指云南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受让人、海南汇德福：指海南汇德福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海虹控股：指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指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本次股权转让：指云南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向海南汇德福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协议转让所持有的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共计45，430，546股社会法人
股。

元：指人民币元。
第二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南屏街4号
注册资本：40000万元
注册号码：530000100313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刚
经营范围：受托经营资金信托业务；受托经营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财产的信托

业务；受托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允许从事的投资基金业务；作为投资基金或基金管
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受托经营公益信托；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
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中介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
国债、政策性银行债券、企业债券等债券的承销业务；代理财产的管理、运用与处
分；代保管业务；信用见证、资信调查及经营咨询业务；以银行存放、同业拆放、贷
款、融资租赁或投资方式运用自主资金；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办理金融同
业拆借；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期限：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530102709711504（国税）530103216521841（地税）
其股东如下：
1、云南省财政厅
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山 邮编：650021
2、涌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2272号虹桥商务大厦6M座邮编：200336
3、上海纳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银城东路139号华能联合大厦17楼01室 邮编：
200120

4、中国光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京广中心三层 邮编：100020
5、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广西北海市广东南路银河科技大厦 邮编：536000
6、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北京路钻石城18号
邮编：830026
7、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云南省玉溪市凤凰路 邮编：6531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情况
云南信托是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重新登记的信托投资机构。云南省财政厅持股

25%，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各股东持股比例如下：
云南省财政厅 25%
涌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
上海纳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7.5%
中国光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15%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 2.5%
三、信息披露人董事组成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刘刚 董事长 中国 无 无

龚立东 副董事长 中国
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无

张清富 董事 中国
中国光大国际经济技
术合作有限公司总经

理
无

袁根云 董事 中国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总稽核
无

峗庆玉 董事、副总裁 中国 无 无
魏东 董事 中国 无 无
张峥 董事、副总裁 中国 无 无

刘明 董事 中国
上海纳米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

无

谭杰 董事 中国
中国光大国际经济技
术合作有限公司董事

长
无

陆致成 董事 中国
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
无

蔡明 董事、总裁 中国 无 无

四、截至本报告书之日，信息披露人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
股份。

五、在知悉的范围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云南信托和海南汇德福之间不存在股
权、资产、业务、高级管理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第三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海虹控股股份的情况
截至2005年8月18日，按照出让人与受让人签署的转让协议，在股权转让过户

手续完成之后，海南汇德福将持有海虹控股45，430，546股社会法人股，占该公司
总股本的6.06%，成为海虹控股第二大股东，云南信托不再持有海虹控股股份。

二、协议转让股份的情况
2005年8月18日，云南信托与海南汇德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协议转让持有的

海虹控股非流通一般法人股45，430，546股，占海虹控股已发行股份总数的6.06%，
转让价格为每股1.7367元人民币，转让总金额为7，890万元人民币。 协议规定：在
协议签署后3个工作日内，海南汇德福向云南信托支付2，000万元人民币作为首付
款；在协议签署后20个工作日内，海南汇德福将股权转让款的余款5，890万元人民
币支付给云南信托；云南信托在收到全额股权转让款的同时向海南汇德福出具股
权转让的相关手续。 转让协议于2005年8月18日起生效。

三、其它情况
出让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第四章 前六个月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提交之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人没有买卖海虹企业（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挂牌交易股份行为。

第五章 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人交易所涉及的海虹控股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

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六章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云南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签注日期：二00五年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海虹控股
股票代码：000503
信息披露义务人：海南汇德福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海口市海甸四西路金龙花园B402
通讯地址：海口市海甸四西路金龙花园B402
邮政编码：570208
联系电话：0898－68166402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股份
持股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05年8月18日

特别提示
一、 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是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披露办法》）、《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15号－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二、报告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披露办法》的规定，本持股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人、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

截止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提交之日， 除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持有、控制的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

四、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受让人外，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
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或上下文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作如下解释：
信息披露义务人：指海南汇德福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出让人、云南信托：指云南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受让人、海南汇德福：指海南汇德福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海虹控股：指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指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本次股权转让：指云南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向海南汇德福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协议转让所持有的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共计45，430，546股社会法人
股。

元：指人民币元。
第二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海南汇德福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口市海甸四西路金龙花园B402
注册资本：500万元
注册号码：4600001010974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楚慧灵
经营范围：除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行业及项目外，均可自主选择经营，

但经营涉及海南省实行专项审批和许可证管理行业或项目的，须取得有关部门的
审批文件或许可证，方可经营。

经营期限：20年
税务登记证号码：46010077427788X
其股东如下：
1、海南恒利园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海口市海甸岛沿江四东路颐和花园B1503
邮编：570208
2、楚慧灵
通讯地址：海口市海甸四西路金龙花园B402
邮编：57020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情况
海南汇德福第一大股东为海南恒利园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海南恒利园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公司第一大股东为朱克磊。 具体股权关系如下图：

三、信息披露人董事组成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楚慧灵 董事长 中国 无 无
董慧珍 董事 中国 无 无
刘大任 董事 中国 无 无

四、截至本报告书之日，信息披露人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
股份。

五、在知悉的范围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云南信托和海南汇德福之间不存在股
权、资产、业务、高级管理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第三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海虹控股股份的情况
截至2005年8月18日，按照出让人与受让人签署的转让协议，在股权转让过户

手续完成之后，海南汇德福将持有海虹控股 45，430，546股社会法人股，占该公司
总股本的6.06%，成为海虹控股第二大股东，云南信托不再持有海虹控股股份。 受
让人本次受让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存在
受他人委托投资行为，属于独立的投资行为。

二、协议转让股份的情况
2005年8月18日，海南汇德福与云南信托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受让云南信

托持有的海虹控股非流通一般法人股45，430，546股，占海虹控股已发行股份总数
的6.06%，转让价格为每股1.7367元人民币，转让总金额为7，890万元人民币。 协议
规定：在协议签署后3个工作日内，海南汇德福向云南信托支付 2，000万元人民币
作为首付款；在协议签署后20个工作日内，海南汇德福将股权转让款的余款 5，890
万元人民币支付给云南信托；云南信托在收到全额股权转让款的同时向海南汇德
福出具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 转让协议于2005年8月18日起生效。

第四章 前六个月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提交之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人没有买卖海虹企业（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挂牌交易股份行为。
第五章 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人交易所涉及的海虹控股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
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六章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海南汇德福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签注日期：二00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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